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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生态环境局临潼分局
关于瑞诺安科西安分公司新型功能材料加工和研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北京瑞诺安科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你公司《瑞诺安科西安分公司新型功能材料加工和研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结合专家对《报告表》的评估意见，经我局建设项目环评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位于西安市临潼区新丰工业园区108国道1号，租赁陕西双科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厂房，建筑面积960平方米，主要原料为硫铝酸盐水泥、水泥、石膏等，主要设备为吨卧式干粉搅拌机、提升机、包装机等，建设加工线约6条，配套建设物理性能检测实验室（主要采样加水混合凝固计算时间及强度），主要工艺流程为投料、搅拌混合、取样质检、包装，建成后年产新型功能材料约7000t。项目总投资22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万元。
二、经审查，项目在采取《报告表》所列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同意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运行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bookmark: _GoBack]（一）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各生产线投料、包装产生的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引至1套脉冲除尘器装置处理，处理后的废气汇集到1根15m排气筒（DA002）排放。
（二）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生活污水依托陕西双科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化粪池收集后清掏肥田，不外排。
（三）优化厂区平面布置。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距离衰减、基础减震、柔性连接等降噪措施。
（四）合规处置各类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分类收集贮存，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合规处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
（五）增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按要求修订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报我局备案。
四、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你公司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要求和规定程序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和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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